
  
 

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款规定合法建筑物重建时原

建筑基地面积及楼地板面积认定要点 

 

内政部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内营字第八九八二八八九号函订颁 

内政部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台内营字第○九一○○八一四○一号令修正发布  

一、本要点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七项规定订定之。  

二、实施建筑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筑物依本条例重建时，起造人应检附下列文件之一申请之： 

（一）建筑执照。 

（二）建物登记证明。 

（三）未实施建筑管理地区建筑物完工证明书。 

（四）有该建筑物数据之土地使用现况调查清册或卡片之誊本。 

（五）完纳税捐证明。 

（六）缴纳自来水费或电费证明。 

（七）户口迁入证明。 

（八）地形图、都市计划现况图、都市计划禁建图、航照图或政府机关测绘地图。 

前项各款规定文件因九二一震灾毁损致无法检具时，得由当地乡（镇、市、区）公所出具该建筑

物系于实施建筑管理前建造完成之文件替代，并依第三点第二款程序办理。 

三、合法建筑物重建之原基地面积及楼地板面积之认定，依下列规定： 

（一）检附第二点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文件者，依该文件所载认定之。 

（二）检附第二点第一项第五款至第七款文件者，由起造人出具切结书申请，并由主管建筑机关

邀集地政机关、乡（镇、市、区）公所现任或历任村里长实地会勘后，作成会勘纪录认定

之；合法建筑物为农舍者，加邀农政机关会同办理。 

（三）检附第二点第一项第八款文件者，依图面量测由建筑师签证认定之。 

四、依第三点程序办理原建筑基地面积及楼地板面积认定之合法建筑物，申请依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项

办理重建时，原建筑基地地号、面积、楼地板面积应并入申请事项内公告，公告期间如有土地登记

名义人提出异议时，起造人应申请地政机关办理鉴界认定。 

 


